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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文理〔2019〕18 号

四川文理学院关于印发

《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经 2019 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党委一届 6 次常委会审

定，现将《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四川文理学院

2019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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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调动并激发高学历人才的科研积极性和科研潜质，

充分发挥高学历人才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，促进学校

科研水平和办学实力的整体提升，特设立“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

目”，并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章 项目类别及管理

第一条 博士专项科研基金旨在加强和支持学校创新型、启

动型和引导型科研工作，培育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特色优势科研

项目，为申报高级别项目奠定良好基础。项目分为自然科学、人

文社会科学两个类别。

（一）自然科学类：主要资助前期基础较好、具有开发前景

和应用推广价值、对学科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研究项目，重点培育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各部（委、局）科研项目，每项资助经

费 10 万元。

（二）人文社会科学类：主要资助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

研究、应用研究以及人文学科相关的科研项目，重点培育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、国家各部（委、局）科研项目，每项资助经费6万元。

第二条 博士专项科研基金经费使用参照学校《科研经费管

理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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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三条 申请人须为我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在职教师、科研人

员，且学位授予单位必须是在教育部备案的高校、科研院所等。

第四条 申请人只可获准 1 次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立项,

能够独立承担项目的具体研究工作，并能投入充分的研究时间。

第五条 存在以下情况，不得申报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。

（1）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

各部（委、局）科研项目，且项目处于在研状态。

（2）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未按时结题。

（3）有学术不端行为。

第三章 申报程序及审批

第六条 申请人自行选择研究内容，并填写《博士专项科研

基金项目申请书》。

第七条 申请人所在部门对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、研究方案

的可行性以及申请人的研究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，并签署意见。

第八条 科技处会同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博士专项科研基

金项目申请的审批，并与申请人签订《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计

划任务书》。

第四章 结题要求

第九条 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，在研期

间不得变更负责人和研究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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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或国家各部（委、局）科研项目 1 项。

4.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和通过成果鉴定 1 项；或者实用新型专

利 3 项和通过成果鉴定 1 项。

5.获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成果奖 1 项；或者市厅级自然科学

成果奖二等奖以上 1 项。

第五章 项目考核

第十二条 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研究周期为 2-3 年，经费

按立项 60%、结项 40%拨付。

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应在研究周期内按照项目计划任务

书完成相应科研成果（或相当层次科研成果）。学校将定期对项

目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检查，若因个人原因致使项目研究长期无进

展或在研期间调离学校，学校将收回已拨经费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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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理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4日印发


